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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数据系统。进一步夯实资产数据，明晰资产配置、

领用、存放、变更等信息，为更新学校和教育部资产平台、预算

一体化数据，全面强化动态管理和实施绩效管理提供数据支撑。 

（三）实现两个结合。将存量资产与增量配置挂钩，着力实

现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、规范管理与提升绩效相结合的工

作机制，为编制资产年度预算、构建以“基数+贡献”为导向的

资源配置机制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提供依据。 

（四）促进提质增效。摸清摸实低效、闲置资产现状和使用

潜力，多措并举盘活低效、闲置资产，解决资产“撂荒”，充分

发挥资产使用效能。集中整治、清理已无使用价值和待报废资产，

夯实存量资产质量。 

二、盘点基准日和主要内容 

本次固定资产盘点以 2024 年 8月 31 日为基准日。 

盘点内容是各单位使用的固定资产，重点盘点房屋及构筑物、

仪器设备（含软件）、家具和接受捐赠的资产等。 

三、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9 月 23日—9月 26 日） 

学校下发盘点通知，明确工作安排，发布工作指南及相关资

料；各单位确定分管领导和专职联系人。 

各单位需于 9 月 26 日前将《固定资产盘点工作人员名单》

电子版发送至 wxdrock@upc.edu.cn。 

（二）自查阶段（9 月 27日—10月 31 日） 

各单位按照工作要求，组织对公用房和仪器设备（含软件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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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具等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盘点，分别通过“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”

和“固定资产综合服务管理平台”填报盘点结果并提交盘点报告。

对各类资产盘盈、损失事项还需提供有效证据和说明材料。 

教学院（部）及实体化运行研究机构以本次公用房盘点结果

为基础，按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教学院（部）用房管理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中石大东发〔2014〕15 号）要求，核实 2024

年学科及科研用房使用情况，10月 31 日前完成房屋资源使用费

的核算和缴纳工作。 

（三）核查、总结阶段（11 月 1日—11 月 30日） 

学校对各单位自查结果进行核查，对存在问题的单位限期整

改到位。汇总确认各单位盘点结果，总结分析，查找存在问题并

制定完善措施，形成年度盘点总结报告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单位需按照《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盘点工作方案及

操作指南》相关要求，对照方案中的盘点内容，认真组织开展设

备家具类固定资产盘点工作。盘点可通过电脑端和手机微信端进

行操作，具体步骤详见操作指南。 

（二）通过搭建一体化大数据平台，“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”

与“实践教学综合管理平台”、“资产综合服务管理平台”实现数

据打通，学校以此数据作为教学实验用房认定的主要依据，严格

排查无教学课表、科研设备存放异常的房间，并进行现场核实。 

（三）盘点结果将作为今后各单位公用房和设备家具配置等

工作的重要依据。对盘点工作开展及时、高效的单位，学校将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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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适当方式予以奖励或支持。对盘点工作完成不及时、盘点结果

不准确的单位，学校将视情况考虑限制其今后公用房和设备家具

的配置。对存在违规占有、使用或处置国有资产行为的单位或个

人，学校将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开展年度固定资产盘点是贯彻

落实国家政策法规的重点工作，也是近年来上级部门巡视、检查

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。各单位要提高站位，明确

各类资产属国家所有、学校统管、单位使用的基本原则，严格按

要求进行盘点核查。 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固定资产

盘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组建工作小组，

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进度并安排专人负责推

进落实。严格按照工作部署和盘点内容，认真核实资产状况，确

保盘点工作按时完成。 

（三）严肃纪律，确保实效。各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应查

尽查的原则，实现全覆盖、零盲区、无死角，如实反映公用房和

设备家具使用状况，通过信息系统夯实资产领用信息，不得弄虚

作假、虚报瞒报，要坚决杜绝违规占用公用房、擅自处置国有资

产等行为，确保盘点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四）落实整改，完善机制。各单位对在盘点中发现的问题，

不能简单上交，杜绝敷衍塞责。要全面摸清情况，认真分析原因，

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建议，总结经验、举一反三，健全资产管理




